
贡觉县野外违法违规用火举报奖励实施
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强化社会监督，鼓励引导公众积极参与森林防

火，依法惩处人为因素引发森林火情火灾行为，提高森林防

火群防群治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防

火条例》《西藏自治区森林防火条例》《西藏自治区林区野

外火源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贡觉县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贡觉县森林防火区（含草地）违法

违规野外用火行为的举报、奖励事项。

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下统称举报人）都有举报违

法违规野外用火的权利。鼓励举报人依法实名举报，举报人

举报的事项应当客观真实，一般应有详细明确的被举报对象

和违法违规用火行为。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

或骗取奖励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四条 举报奖励工作遵循“合法举报、适当奖励、属地

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举报和受理

第五条 举报人均可以电话、书信、电子邮件等方式举报

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

贡觉县林业和草原局举报电话：0895-4533030；举报邮箱：

xzgjxlcj@163.com；举报地址：西藏贡觉县东风西路 3 号。



举报内容应当说明时间、地点、情形、被举报单位（个人）

名称（姓名）、相关证据和有效联系方式。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违法违规野外用火是指森林防火期

内，在森林防火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及森林防（禁）火命令

规定的野外用火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一）违规生产性用火。未经审批、未在允许天气条件、

未按操作规程开展炼山造林、计划烧除、烧疫木、点烧隔离

带等行为。林牧区建设、施工单位未履行报备许可手续或未

采取隔离防护措施进行焊接、切割、爆破、冶炼等行为。

（二）违规生活用火。林内、林缘居民等烟囱飞火、倒灰

跑火；在林缘、林内和草原野外放牧烧茶、烧火取暖等；林

区临时停留点、休息点等饮食用火和火把照明、点火取暖或

驱赶动物等违规用火。

（三）违法农事用火。高火险天气在林缘、林内和草原烧

田埂、杂草、秸秆、灰积肥、垃圾及烧垦开荒等行为。

（四）违规风俗用火。在林缘、林内和草原焚烧纸钱、上

香点烛、燃放花炮、焚香祭祀、在未经报备的煨桑点上煨桑、

放孔明灯、特殊节日或欢庆活动篝火等行为。

（五）违规休闲用火。在林缘、林内和草原野外休闲娱乐、

聚会聚餐过程中烧烤野炊、登山探险违规用火。

（六）违规嗜好用火。在林牧区、旅游景区野外吸烟随意

丢弃火种、烟头等行为。

（七）报复用火。出于利益冲突或某种目的报复性人为放

火等行为。



（八）意外失火。林区穿行的交通工具或机械设备意外发

生的火源、高热体外漏；意外因素引起的高压输电线脱落；

儿童野外玩火和呆、痴、傻等人员弄火；射击训练、施工爆

破作业、门房和工棚着火引发的意外事故火；有关规定禁止

的其他违规用火行为。

第七条 县（区）和各乡（镇）林业管护站均可受理森林

防火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举报。

县林草局负责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举报奖励发放工作，

并开展举报核查处理和奖励发放工作。

第三章 核查和办理

第八条 接到举报后，县林草局核查办理；举报事项除法

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外，自受理之日

起 60 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

但不得超过 30 日，并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因涉及面广、

核查手段受限等原因无法独立查清的，受理部门应及时报告

县人民政府,由县人民政府牵头组织核查。

第九条 对于举报事项举报人要求答复的，按照“谁承办、

谁反馈”的原则，应当在核查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向举报人

反馈举报事项办理情况。

第十条 举报件办理结束后，县林草局将举报记录、核查

或调查报告、证据材料、处理结果、反馈情况等进行整理，

建立举报档案，按举报事项分类及时统一归档，每半年对举

报件进行统计、分析和汇总，并报市林业局备案。

第四章 奖励办法



第十一条 经查证属实后，对有效举报人按照以下标准给

予奖励：

(一)举报提供野外违法违规用火线索,经相关部门核实的,

每举报一起,奖励人民币 500 元。

(二)举报提供森林火灾破案线索,林业主管部门依法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的,每举报一起,奖励人民币 1000 元。

(三)举报提供森林火灾破案线索,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

一般森林火灾案件,每举报一起,奖励人民币 1500 元。

(四)举报提供森林火灾破案线索,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的

重大森林火灾案件,每举报一起,奖励人民币 2000 元。

第十二条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奖励第一时间举报

人；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第一署名人或者

其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如其他举报人提供的线

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可以视情与第一时间举报人分享奖金，

分享比例不得超过奖励金额的 50%。

第十三条 下列情形不适用本办法：

（一）被举报的事项正在或已经被处理的；

（二）举报人是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的；

（三）举报的事项核查不属实的；

（四）举报人不提供真实身份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五）其他负有森林草原防火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据所

监管行业领域的举报奖励规定，对同一举报事项已给予奖励

的；



（六）其他不符合规定的奖励情形。

第十四条 举报奖励实行一事一奖励，举报经核查属实的，

应在核查属实后 30 日内发出领奖通知。举报人接到领奖通

知后，应当在 90 日内携带有效证件通过现场、银行转账等

方式领取奖金，逾期视为放弃。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参与举报事项调查处理的人员应当严格遵守

保密纪律，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未经举报人同意，

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举报内容和奖励等信息，

违者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十六条 违法线索举报核实后，奖励资金由林业发展

改革资金列支，确保专人负责，奖励经费的使用由相关部门

负责监督，审计部门予以审计。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贡觉县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附件：1.贡觉县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受理单（参考）

   2.贡觉县违法违规野外用火行为举报奖励奖金审

批表（参考）



附件 1

贡觉县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受理单（参考）

编号：  年第 号 时间：  年 月 日

举报人
身份证

号码
举报时间

联系方

式

举报方式 来人（ ） 来电（ ） 信件（ ） 其他

举报事项
（违法行为发生时间、地点、情形、被举报单位名称、相关证据）

            接报人：    接报时间：

拟办意见

审批意见

办理情况

备注：接到举报后，应在 2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



附件 2

贡觉县违法违规野外用火举报奖励奖金审批表（参考）

年第 号

举报

情况

举报人 举报时间

举报内容

核查情况 例：经查，举报人提供的举报信息准确详实，***存在****的事

实。

奖励建议 奖励依据

《贡觉县违法违

规野外用火举报

举报奖励实施办

法（试行）》第**

条第**款

奖励金额
大写：*仟元整

（小写：***元）

经办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